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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深圳市道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通科技”、“公司”）2022 年科创板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道通科技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52 号），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采用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售的方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280.00 万张，发行价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

共计募集资金 128,00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533.18 万元（其中，不含

税承销费为 1,446.40 万元，该部分属于发行费用；税款为 86.78 万元，该部分不

属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 126,466.82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

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

用 366.23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26,187.37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55 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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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28 日累计投入金额 

1 

道通科技研发中心建设

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

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

项目 

90,000.00 90,000.00 59,430.10 

2 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 36,187.37 36,187.37 

合计  128,000.00 126,187.37 95,617.47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期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调整情况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实施

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道通科技研发中心

建设暨新一代智能

维修及新能源综合

解决方案研发项目 

道 通

科技 

深圳市南

山区彩虹

科技大楼 

道通科技、

湖南道通、

西安道通 

深圳市南山区彩虹科技大楼、

长沙高新开发区湖南省道通科

技有限公司软件生产楼、西安

市高新区摩尔中心 A 座 22 楼 

2、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原因 

“道通科技研发中心建设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

目”的子项目之一“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主要为公

司数字维修业务下一代平板&下位机、新能源工具链的研发项目。该募投项目原

实施主体为母公司道通科技。根据公司数字维修研发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相关

项目的研发人员在深圳、长沙、西安均有分布，增加全资子公司湖南道通、西安

道通作为实施主体，增加“长沙高新开发区湖南省道通科技有限公司软件生产楼”、

“西安市高新区摩尔中心 A 座 22 楼”作为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内部研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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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筹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募投项目的高效实

施。 

3、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全资子公司湖南道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南省道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琳 

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青山路 666 号湖南省道通科技有限公司软件生产楼 80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

设备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

务；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国内贸易

代理；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电器修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分支机构经营】；仪器仪表修

理【分支机构经营】；汽车装饰用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园区管理服

务；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零售；互联网数据服务；进

出口代理；洗车服务【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全资子公司西安道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西安道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琳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34 号摩尔中心 3 幢 11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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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软件外包服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

网数据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网络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造；软件销

售；通讯设备修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动车改装服务；洗车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

网应用服务；大数据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

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电子产

品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开立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为便于调整后募投项目的高效推进，后续募集资金将

通过无息借款方式由原实施主体提供给新增主体使用，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结合目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道通科技研发中心

建设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结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鉴于

部分技术攻关环节需分阶段实施，结合公司整体经营计划，综合考虑市场需求、

产品规划等因素，募投项目投入进度较预期有所延迟。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

实施，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经充分考虑、审慎研究，公司拟将“道通科技研

发中心建设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四、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

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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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

议案》，同意公司对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道通科技研发

中心建设暨新一代智能维修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研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道通、西安道通作

为实施主体，增加“长沙高新开发区湖南省道通科技有限公司软件生产楼” “西

安市高新区摩尔中心 A 座 22 楼”作为实施地点。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经审查，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是公司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本

次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实质性变更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

规定的情形。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并延期的事项。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

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延期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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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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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马孝峰  金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